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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审计局
2021年第17号
（总第170号）
香格里拉市审计局办公室
香格里拉县城第四水厂供水工程竣工

决算审计结果公告
（二Ｏ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香格里拉市审计局对香格里拉县城第四水厂供水工程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香格里拉县城第四水厂供水工程概算8 999.86万元，工程施工地点为香格里拉市尼史村毕恰塘西北侧，打浪河岸西，放生场东北侧旁。项目总用地面积为32.3亩，主要服务范围为香格里拉县城西南片区。批复建筑规模为：原水输水管按远期供水规模2.0万吨/日设计，净水厂按近期供水规模1.5万吨/日设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原水输水管线DN250-DN300总长4.59公里；新建处理能力1.5万吨/日净水厂一座；新建配水管网DN100-400总长39.113公里及配套设施。实际完成：新建原水输水管线DN100-DN3004.79公里；新建处理能力1.5万吨/日净水厂一座；新建配水管网DN80-600总长18.264公里及配套设施。2014年9月开工，于2017年9月12日正式投产试运行，2018年8月完工，2018年8月13日完成初验，计划工期10个月 ，实际工期27个月。

审计结果表明,香格里拉县城第四水厂供水工程项目基本能够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单独建账核算，但未建立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在建设管理中，基本执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等建设管理制度。但存在未按照规定计提并缴纳税款、未按照规定计提并缴纳合同印花税、、多计工程款、会计核算不规范、合同内容不严谨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结算价款61.53万元。

（二）未按照规定计提并缴纳税款7.37万元。

（三）会计核算不规范。

（四）未按照规定计提并缴纳印花税2.56万元。

三、审计处理处罚情况及建议
审计处理处罚：一是审计对多计工程结算价款61.53万元作核减处理，责成香格里拉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审计发现的多计工程价款151.06万元依法依规予以纠正，对已经支付的多计工程价款应收回，未支付的多计工程价款不得再支付；二是会计核算不规范，香格里拉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三是未按照规定计提并缴纳税款7.37万元，责成香格里拉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及时据实计提并缴纳税款，并进行相关财务处理；四是未按照规定计提并缴纳税款2.56万元。责成指挥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及时缴纳合同印花税，并将发生的税金2.56万元计入待摊投资核算。
审计建议：（一）加强建设项目资料管理，完善建设项目资料及验收资料，以便今后查阅和管理。（二）建议建设单位对项目资金缺口情况及时上报上级部门。（三）完善合同印花税相关问题。（四）建设用地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应当办理转用手续，建设单位应加快办理进度。（五）该项目存在进场道路工程和进场供电线路工程电子版资料为提交审计的情况，建议建设单位加强项目资料管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对多计工程款问题，香格里拉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已严格执行审计报告意见，对施工单位多计工程款进行了扣减及调整。

（二）对未按照规定计提并缴纳合同印花税问题，香格里拉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已按适用税率上缴税费，财务已做账务调整。

（三）对会计核算不规范问题，财务已做账务调整。

（四）对未按规定计提并缴纳税款问题，香格里拉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已据实计提并缴纳税款，财务已做账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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